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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

20届党主席，此次竞选局面异常

复杂，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

史记录，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

断，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。衡

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

素，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

投票。

一、“六抢一”局面前所未有

国民党主席洪秀柱、前“副总

统”吴敦义、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

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，国光生

技董事长詹启贤、台北农产公司

总经理韩国瑜、前“立委”潘维刚

又加入战局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

“六抢一”格局，引发外界高度关

注。

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，

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。洪的从

政经历主要在“立法院”，原来并

非领袖群伦的人物。2016年“总

统大选”时，党内大老纷纷避战，

洪秀柱意外跨过了“防砖门槛”而

成为国民党候选人。洪秀柱在两

岸关系上立场鲜明，认为现在的

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、

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，进而提出

了“一中同表”等主张。洪也因此

备受党内指责，最终被粗暴换

下。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，党

内对洪也充满同情，最终洪在

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

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

清 扬

自当选以来，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

便一再将“中华民国宪政体制”作为“拒统谋

独”的挡箭牌。为何原本以“一中宪法”为架

构核心“中华民国宪政体制”会被赖清德变成

推行“台独”分裂的工具？关键在于台湾现行

“宪政体制”经过李登辉主导的“修宪”工程

几被掏空殆尽，基本实现了“台湾化”，后又被

陈水扁继续“改造”，变成挂“中华民国”羊头

卖“台独”狗肉的“宪政体制”。在此背景下，

赖清德所称“中华民国宪政体制”只不过是对

其一贯顽固“台独”立场的包装工具而已。为

让大家看清本质，本文对李登辉如何掏空“中

华民国宪政体制”，逐步使之“台独化”的做法

进行梳理。

一、原来的“中华民国宪政体制”在岛内一度

程度上起到了反“独”效果

“两蒋”时期，国民党依据在大陆形成的由

“中华民国宪法”（加“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

款”）所构成的“中华民国体制”，加上一部长

达 38 年的“戒严令”，在台湾地区形成特殊的

“戒严体制”，进而自诩“正朔”，维持所谓“中

华民国法统”。虽然国民党当局在岛内坚持“中

华民国法统”的初衷是，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全

中国的意愿和中华民族正确的前进方向，延续

其独裁统治，以待时机“反共复国”，但因违背

时代潮流与历史规律，最终酿成了台湾当局长

期偏安一隅而使两岸长期隔离的恶果。然而也

应看到，在特定时空背景下，这套“宪政体制”

李登辉是如何掏空“一中宪政体制”的

□ 党朝胜

在岛内又起到了反对和抵制“台独”分裂的客

观效果。

（一）“中华民国宪法”是“一中宪法”

“中华民国宪法”于 1946 年 12 月 25 日在

南京由“制宪国代”制定、1947 年 1 月 1 日公

布并于当年 12 月 25 日施行。以“中华民国宪

法”为基础的“中华民国体制”涵盖了包括海

峡两岸在内的“全中国”，由其衍生的政权也就

具备了“全国性”。1949 年 10 月 1 日，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，新生的人民政府

取代原来的南京国民政府，因此这套“宪政体

制”在全中国实际运行时间并不长。

不过，蒋介石带着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

残余势力在美国庇护下退踞台湾，“中华民国

宪法”在岛内得以继续沿用，“一中宪政体制”

在岛内得以延续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套体制却意

外成为国民党当局反制外来干涉势力和“台独”

分裂势力妄图制造“两个中国”“一中一台”

和“台湾独立”的利器。

首先，“中华民国宪法”本属“大一统宪

法”。按其规定，“中华民国领土，依其固有之疆

域”，“中华民国领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”，

“中华民国”权力源自“全体（中华民国）国民

之付托”。这样，只要“中华民国宪法”仍在，其

“领土”就涵盖海峡两岸的“固有疆域”，其“主

权”就属于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民。因此，“台

独”分子公然鼓吹“公投独立”，其实质是妄图

改变中国（“中华民国”）领土和主权范围，不但

违反国际法也违背岛内宪制性文件规定。对该问

学者来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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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的论述已有很多，在此不再赘述。

其次，“中华民国宪法”明确规定，“依据

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”，“基于三民

主义，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”，这表明

“中华民国宪法”所谓指导思想是包括“三民

主义”“五权宪法”等在内的孙中山思想。“三

民主义”是指“民族、民权和民生”（通俗讲即

旧“三民主义”），但后来岛内有人包括“台独”

分子刻意不讲“三民主义”本义，而将之曲解

为“民有、民治、民享”。作为“三民主义”基石

的“民族”，据孙中山亲自阐述，是指“融化我

们中国所有民族成一个中华民族”。而“五权宪

法”是孙中山融合中国传统治理思想和西方

“三权分立”思想，在“行政、立法、司法”三权

基础上加入中国传统的“监察”和“考试”两

权。按孙中山设计，政府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，

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，治权由五院

行使，但监督政府、变更领土及修宪等中央政权

交由国大行使，国大的宪法层级在五院之上。后

来，李登辉与陈水扁通过“修宪”将“五权”

架构改为“三权”架构，不仅违背“中华民国

宪政体制”设计初衷，且有浓厚的“去中国化”

用心。

（二）“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”客观上具

有防止外来干涉势力插手中国内政的效果

1947 年 7 月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

大反攻阶段，特别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，震慑

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，主动挑起内战的南京国

民政府宣布全国进入“动员戡乱时期”，然而，

这并不能阻挡中国人民追求全国解放的步伐，

南京国民政府原定 1948 年 4 月举行的首届总

统选举也受严重冲击。在此背景下，部分“国代”

于 1948 年 3 月提议授权未来总统紧急处分权，

4 月初国民党中常会通过“赋予总统以紧急处

理权”建议，18 日“国民大会”通过“中华民

国宪法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”，授权未来总统

在“动员戡乱时期”“为紧急处分，不受宪法第

39 条或 43 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”。4 月 20 日

蒋介石当选总统，5 月 10 日公布该条款。该条

款以“中华民国宪法”附属条款出现，但其位

阶以“特殊法”的形式高于“中华民国宪法”。

蒋介石集团退台后，“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”

历经 4 次修改，包括“中央民代”在下届选举

之障碍尚未扫除前无须改选，“动员戡乱时期

临时条款”继续有效且不再设失效日期，“总

统、副总统”可连选连任，“总统”在“动员戡

乱时期”得为紧急处分、设置“动员戡乱”机构、

调整“中央政府”的行政机构及人事机构、订

颁办法充实民意机构等。按其逻辑，只要第一届

“国代”续任，“中华民国”就继续具备“全国

性”，由其选出的“总统”就继续“代表全中国”。

同时，因“总统”不再有任期限制且被无限扩

权，即在台湾蒋介石不但集党政军警特大权于

一身，而且可连任连选，这让美国妄图在岛内寻

找可完全掌控的新代理人的阴谋难以实现。因

蒋介石在反对“两个中国”“一中一台”方面

是与大陆有默契的，这样，“临时条款”虽成为

蒋氏延续政权的遮羞布，客观上却起到了反制

外来干涉势力制造“台独”分裂的效果。

“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”一直延续到李

登辉执政初期，在 1991 年 4 月由第一届“国大”

第二次临时会废除，经李登辉公告，“动员戡乱

时期”于当年 5 月 1 日起终止。

（三）“戒严体制”对“台独”势力也产生

了限制作用

本文所称“戒严令”是指国民党当局治下

的台湾省政府于 1949 年 5 月 19 日颁布、次日

实施的“台湾省戒严令”。后来，国民党当局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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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推出 100 多项配套管制法令，与“临时条款”

一起构成“戒严体制”。这套体制不但使台湾地

区长期处于“紧急状态”，所有“非法”集会、

结社、游行、请愿、罢课、罢工、罢市、罢业被禁

止，这也大大限制了岛内“台独”活动。

这套体制的根本目的虽然是为了“反共”，

妄图凭借严刑峻法守住最后的“反共复国基

地”，但也对岛内“台独”分裂势力形成有力震

慑。但对“台独”分子也形成直接威慑作用。一

是“报禁”。主要依据是 1953 年 7 月公布的“台

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”及

相关法令或措施。它不仅严禁岛内任何“赤化”

或不满国民党言论的传播，也严禁“台独”分

裂言论的传播。二是惩治“叛乱”规定。主要有

“惩治叛乱条例”和“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”

等。前者于 1949 年 5 月依《中华民国刑法》在

大陆制定，到台湾才真正落实。依其规定，“叛

乱罪”由军法机关审理，所有“实行犯”皆处

“唯一死刑”、“预备或阴谋犯”处 10 年以上徒

刑。后者于 1950 年 6 月公布，凡被举报者都可

不经正式程序被逮捕、审讯并定罪，惩治对象初

期主要针对“共匪”等异议分子，后来惩治对

象则包括“台独”分子，如 1979 年“美丽岛案

件”，许多受审者后来被证实都是“台独”骨

干。三是“党禁”。1989 年前，岛内管理政党的

主要依据为 1942 年出台的“非常时期人民团

体组织法”。虽然该法并未明文禁止新的政党产

生，但当它与 1949 年“戒严令”及相关法令配

套后，岛内民众连集会结社权都没有，遑论组党

权。并且，在岛内军警特严密监视下，只要稍有

苗头，就会被严厉镇压。1960 年“中国民主党

案”，幕后推动者胡适不但长期与蒋介石关系密

切，且与美国关系密切，主要牵头人雷震是岛内

知名媒体人，且是国民党元老。国民党不敢处理

胡适，却以“包庇匪谍、煽动叛乱”之名判处雷

震 10 年徒刑。1967 年“台湾大众幸福党”案（实

为一起“台独”案），牵头者被判刑 12 年 6 个

月，主干分子被判 10 年不等有期徒刑。1968 年

台湾知名乡土作家陈映真被以“组织‘民主台

湾联盟’”罪判刑 10 年。不过，这些法规或禁令

在 1987 年 7 月解除“戒严”或 1991 年 5 月“终

止动员戡乱时期”后，先后失效或被废止。

总之，“戒严体制”存续期间（含李登辉

上台初期），在一系列严厉措施的限制下，岛内

根本没有“台独”生存的法律空间。

（四）蒋经国晚年为缓和社会矛盾而推行

“民主化”，让“台独”分子找到活动空间

蒋经国晚年，台海形势发生深刻变化：一是

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发布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后，

两岸关系呈现全新局面，“和平统一、一国两

制”方针形成后更使国民党当局僵化的大陆政

策面临巨大压力；二是中美两国 1979 年正式建

交，美国对国民党当局保护松动，1984 年“江

南案”——国民党“情治”系统在美国暗杀反

蒋作家江南，更导致台美互信空前下降，美国对

台当局的“民主化”压力越来越大；三是随着

台湾经济快速发展，岛内民众政治意识不断增

强，反“威权”、要“民主”呼声日益高涨。

迫于形势，蒋经国不得不开启岛内“民主

化”进程。1986 年 3 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

决定，推行包括解除“戒严”、开放“党禁”等

在内的“政治革新”。当然，这未涉及到结束“动

员戡乱时期”和废除“临时条款”等问题，其

根本目的还是如何适应新形势，缓和日益激烈

的社会矛盾，延续并巩固国民党在岛内的统治。

只不过，国民党政策松动让岛内“党外”势力

抓住机会，于当年 9 月 28 日抢先成立岛内第一

个“反对党”——“民主进步党”（简称“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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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

20届党主席，此次竞选局面异常

复杂，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

史记录，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

断，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。衡

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

素，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

投票。

一、“六抢一”局面前所未有

国民党主席洪秀柱、前“副总

统”吴敦义、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

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，国光生

技董事长詹启贤、台北农产公司

总经理韩国瑜、前“立委”潘维刚

又加入战局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

“六抢一”格局，引发外界高度关

注。

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，

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。洪的从

政经历主要在“立法院”，原来并

非领袖群伦的人物。2016年“总

统大选”时，党内大老纷纷避战，

洪秀柱意外跨过了“防砖门槛”而

成为国民党候选人。洪秀柱在两

岸关系上立场鲜明，认为现在的

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、

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，进而提出

了“一中同表”等主张。洪也因此

备受党内指责，最终被粗暴换

下。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，党

内对洪也充满同情，最终洪在

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

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

清 扬

进党”）。当时，国民党内要求镇压的声音很高，

但最终被蒋经国否决。10 月 15 日，国民党中常

会通过蒋经国“政治革新”提案，包括制订“国

家安全法”取代“动员戡乱临时条款”、修正“人

民团体法”、修正“选举罢免法”等（被称“自

由化三法”），要点是解除“戒严”、开放“党禁”

和选举改革。这样，民进党虽未“合法”，但还是

在 11 月召开首次“全代会”，通过“党章”、“党

纲”等基本文件。需指出，当时民进党虽有“台

独”成分，但许多建党元老都是坚定的“统派”，

只是后来因民进党内“只有主张‘台独’的自

由而没有主张统一的空间”，这些人先后退党。

在国民党“政治革新”背景下，台湾地区

于1987年7月解除“戒严”，1988年1月解除“报

禁”，1989 年 1 月解除“党禁”，1991 年废除

“惩治叛乱条例”。另需指出的是，在“政治革新”

之初，虽然蒋经国及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都强

调要反对“台独”，只可惜蒋在 1988 年初去世，

继续者李登辉则因早就有“台独”嫌疑，因此

在之后的“宪政改革”中，并未真正从“宪政

体制”上落实反对“台独”之事。这一系列变

化，导致岛内“民主运动”进一步高涨，“台独”

势力以“言论自由”为幌子不断扩张，进而导

致后来“台独”“土洋合流”和民进党蜕变成

“台独党”。

二、李登辉借“宪改”之名不断掏空“一中宪

政体制”

1988 年 1 月蒋经国去世后，李登辉继任为

台湾地区领导人。当年 7 月，李登辉在国民党

十三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主席，国民党“本土化”

步伐加快。这也导致国民党高层矛盾愈演愈烈，

逐渐形成以“本省人”李登辉为首加上部分大

陆籍精英（宋楚瑜等）组成的所谓“主流派”，

和以“外省籍”党政高层加上部分“本省”精

英（林洋港等）组成的所谓“非主流派”，两派

既有权力之争，更有应否坚持“中华民国法统”

的路线之争，斗争在 1990 年 3 月“国民大会”

改选“总统”前达到高潮。最终，“主流派”获

胜，李登辉当选“总统”并逐步全面控制党政

军警特系统。

就 在“ 国 大 ” 召 开 期 间，台 北 街 头 发 生

“解严”后岛内第一次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。

抗议学生提出“解散国民大会”“废除临时条

款”“召开国是会议”“政经改革时间表”四大

诉求。这些诉求后来被李登辉全面推行。当年 5

月，李登辉在“就职”记者会上宣布，1 年内终

止“动员戡乱时期”并废止“动员戡乱时期临

时条款”，回归正常“宪政体制”。李登辉主导的

“宪政改革”自此启动，并在之后 10 年内连续 6

次“修宪”，逐步将“一中宪政体制”掏空。

第一次“修宪”于 1991 年 4 月进行，由第

一届“国大”第二次“临时会”完成。基于海

峡两岸隔离现状，在“中华民国法统派”坚持

下，采取“不修改宪法本文、不变更五权宪法架

构”原则，冻结部分“宪法”条文，并以“中华

民国宪法增修条文”（共 10 条）方式呈现“修

宪”结论。在“法统派”坚持下，“增修条文”

前言部分载明了“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”

字样，并在具体条文中将两岸分为“自由地区”

和“大陆地区”。这一规定虽经李登辉、陈水扁

前后 7 次“修宪”都不曾改变。这也意味着，

按“增修条文”规定，当前两岸虽分属两个不

同“地区”但同属一个中国，且两岸最终要实

现“国家统一”。只不过，在李登辉、陈水扁与蔡

英文执政时，并未真正落实“为因应国家统一

前之需要”规定。后来更有“台独”分子一再

鼓吹通过“修宪”将这句话改成“为因应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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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之需要”。几字之差，影响至巨。在两岸强大

的反“独”民意与祖国大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

土完整的强大信心、决心与能力面前，民进党当

局迄今不敢轻举妄动。

当然，此次“修宪”重点是规范第二届“中

央民意代表”产生的“法源、名额、选举方式和

时间与任期等”。按“增修条文”规定，包括“国

代”“立委”“监委”在内的所有“中央民意代

表”（“中华民国”政权基础）都将在台湾地区

产生。（“国代”与“立委”有“区域”与“不

分区”之分，“区域代表”具体分配于台湾地

区各县市，“不分区代表”则由得到超过 5% 的

各政党推荐，虽然有人声称这让民意机构仍保

留了“全中国”象征意义，但一是名额少，二是

政党推荐，因此实显牵强附会。）台湾地区据此

在当年底选举产生第二届“国大代表”。不过，

对于此次“修宪”的“立法”后果，岛内后来

出现了基于统“独”对立立场的不同解读。一

是以马英九为代表的“一中派”基于“遵宪守

宪”原则，坚持“中华民国国土包括自由地区

与大陆地区两部分”，“台湾、大陆同属一个中

国”，两岸不是“国与国”关系，其关系由“中

华民国宪法”与法律规定，就是“互不承认主

权、互不否认治权”。二是李登辉、陈水扁、蔡英

文等却故意将“两个地区”划分歪曲为“两

岸互不隶属”，进而抛出所谓“中华民国在台

湾”“中华民国是台湾”“中华民国台湾”等分

裂谬论。

第二次“修宪”于 1992 年 5 月进行，由根

据第一次“修宪”后在台湾地区选出的第二届

“国代”完成，在第一次“增修条文”基础上增

订了“第十一条至第十八条条文”。其最大变化

是，将“总统、副总统”的选举权限于“中华民

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”。作为“中华民国象征”

的“总统”在台湾地区直选产生，实际也意味

着“中华民国总统”只能代表台湾地区的“全

体人民”而非两岸“全体中国人民”。当然，这

种选举方式尚存“委任直选”与“全民直选”

之争。若采“委任直选”，则仍将由“国大”行

使“总统、副总统”选举权，若采取后者，则相

当于剥夺了“国民大会”的相关权力。这显然

与“中华民国宪法”本文所规定的“国大”为

“五权宪法”中的最高权力机关，“代表全国国

民于中枢行使职权”（包括选举罢免“总统、副

总统”）的精神相悖，而且预示着其地位陡然下

降，并为后来虚化、冻结“国民大会”埋下伏笔。

此外，“增修条文”还将“监察委员”产生方

式也从原本由“省市议会”选举改为“总统”

提名、“国大”通过，这表明“五权”架构出现

松动，更造成“监察院”后来成为“总统”的

酬庸和打手。

第三次“修宪”在 1994 年 7 月进行，主要

是对前两次“增修条文”进行全面调整翻修，

最后形成新 10 条“增修条文”。最突出变化是

明确“总统、副总统”由“自由地区全体人民”

直接选举产生，并“以得票最多之一组为当选”

（即相对多数当选，理论上多 1 票即可）。这样，

不仅剥夺了“国民大会”原有的“总统、副总统”

选举权，且为后来“台独”分子进一步鼓噪“废

国大”迈出重要一步。1996 年，岛内根据该条

文举行首次“总统”直选，当选的李登辉更以

这一“民意基础”，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

远，进而在 1999 年 7 月抛出所谓“两国论”。吕

秀莲等“台独”分子则据此鼓吹所谓“九六共

识”，宣称 1996 年“大选”已经确立“台湾主

体性”。根据“相对多数当选”原则，民进党陈

水扁则在 2000 年“大选”中靠国民党分裂与

李登辉暗助，最终以不到 40% 得票率的少数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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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当选。陈当政期间更是滥用职权疯狂推行“急

独”路线。今年初，民进党赖清德又靠在野力量

“蓝白分裂”，最终以 40% 得票率当选。因赖清德

毫不掩饰其“台独”立场，使得未来两岸关系

充满变数。另外，根据本次“修宪”的新规定，

“国民大会”虽可对正副“总统”提出“罢免

案”，但“需经人民投票同意通过”且“同意票

需过半”，这不但让“国大”罢免权在实际操作

中形同虚设，且使“罢免总统”程序在实际操

作中难上加难。

第四次“修宪”由第三届“国代”根据李

登辉意愿于 1997 年 7 月完成，共计 11 条。李登

辉挟首次“总统”直选胜势在 1996 年底通过

“国发会”形成的所谓“冻省”共识是此次“修

宪”的喙头，对“总统”扩权与保障则是“修

宪”的重点，这也导致相关机构对“总统”的

制衡与监督力度空前下降。这种制度设计也让

后来陈水扁主政时有恃无恐地贪腐并疯狂推

行“台独”路线。具体而言：一是“总统”扩权。

“总统”任命“行政院长”不经“立法院”同

意，却有权解散“立法院”。这种制度设计造成

“总统”权责不对等的“宪政”漏洞，使陈水扁

后来可凭少数民意便掌控政局。陈水扁执政期

间，占“立法院”多数的泛蓝阵营一直有意罢

免陈水扁或发动“倒阁案”，但又担心陈水扁解

散“立法院”而不敢采取具体行动。二是“监

察院”进一步限权，其对“总统、副总统”的“弹

劾权”改归“立法院”，且被“弹劾”的原因仅

限于犯“内乱、外患罪”。同样，基于“总统”手

握“解散权”，“立法院”不敢实质监督，遑论

行使“弹劾权”。三是明确“司法院大法官”任

期 8 年。理论讲上，倘若“总统”卸任前任命自

己亲信出任“大法官”，则可在未来 8 年掣肘继

任者。四是“冻结省级选举”（即“冻省”），这

意味着中国传统的省级行政区划在岛内被实质

取消，而为给“冻省”后“省议员”安排出路，

“修宪”还确定第四届“立委”席次增至 225 人，

导致一批“奇葩”混进“立法院”，加剧了“立

法院”混乱局面，这也是后来“立委减半”的

起因之一。

第五次“修宪”于 1999 年 9 月由第三届“国

代”完成，并由李登辉公布。此次“修宪”对之

前的“增修条文”的“第一、四、九、十条”进

行了修改，变化最大的是，本应与 2000 年“大

选”同步举行的“国代”选举被取消，且“国代”

人员减额并绑定下届“立委”选举得票数以“比

例代表”方式选出。由于此次“修宪”将下届

“立委”选举也延至 2002 年 6 月底，进而出现

本届“立委”“国代”同时延任的问题，只是“立

委”延期仅半年，“国代”任期则延长 2 年多，

进而引发“国代自肥”争议。同时，“国大”在

“修宪”时还修改内规，以“无记名投票”方式

进行，引起部分学者反对。他们声称，像“修宪”

这种最直接体现“国民主权”的行为应秉持公

开透明原则，才有“修宪正当性”，因此此次“修

宪”有违程序正义。加上长期主张“废国大”

的民进党陈水扁已在 2000 年 3 月 18 日“大选”

中胜出，于是有了 3 月 24 日“大法官解释文”。

“释宪文”称此次“修宪”议事程序有明显重

大瑕疵，且“修宪”实质内容“违反宪政精神

本质”，因此此次“修宪”结果自解释公布之

日起失效。这样，第五次“修宪”因“违宪”

而最终失效。不过，“国代”选举被取消却已

实质发生。

在此背景下，第三届“国大”于 2000 年 4

月对第五次“增修条文”以“全文修正”模

式予以更改，共计 11 条，并经李登辉公布，是为

第六次“修宪”。这次“修宪”的最大变化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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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

20届党主席，此次竞选局面异常

复杂，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

史记录，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

断，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。衡

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

素，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

投票。

一、“六抢一”局面前所未有

国民党主席洪秀柱、前“副总

统”吴敦义、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

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，国光生

技董事长詹启贤、台北农产公司

总经理韩国瑜、前“立委”潘维刚

又加入战局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

“六抢一”格局，引发外界高度关

注。

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，

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。洪的从

政经历主要在“立法院”，原来并

非领袖群伦的人物。2016年“总

统大选”时，党内大老纷纷避战，

洪秀柱意外跨过了“防砖门槛”而

成为国民党候选人。洪秀柱在两

岸关系上立场鲜明，认为现在的

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、

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，进而提出

了“一中同表”等主张。洪也因此

备受党内指责，最终被粗暴换

下。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，党

内对洪也充满同情，最终洪在

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

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

清 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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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进一步对“国民大会”限权，主要内容为：

“国代”300 人，于“立法院”提出“宪法修正

案”“领土变更案”，经公告半年，或出现“总

统、副总统”“弹劾案”时，应于 3 个月内采“比

例代表制”选出之；“国大”职权为复决“立法

院”所提“宪法修正案”、“领土变更案”；议决

“立法院”提出“总统、副总统”弹劾案；“国代”

于选举结果确认后 10 日内自行集会，“国大”

集会以 1 个月为限，“国代”任期与集会期间

相同。同时还规定，第三届“国代”任期至 2000

年 5 月 19 日止，并取消第四届“国代”选举；

“副总统”缺位时改由“立法院”补选；“总统、

副总统”“罢免案”改由“立法院”提出，经人

民投票同意通过；“立法院”所提“总统、副总

统”“弹劾案”，删除了原来规定的限于犯“内

乱、外患罪”；“立法院”每年集会时得听取“总

统国情报告”；增列“中华民国领土”，“依其固

有之疆域”，非经全体“立委”依“法”决议，

并提经“国大”依“法”复决同意，不得变更之；

“司法院大法官”除“法官”转任者外，不适

用“宪法”“第八十一条”及有关“法官”终

身职待遇之规定；“总统”对“司法院”“考试

院”“监察院”等有关人事提名，改由“立法院”

行使同意权。这样，“国代”不再经直接选举产

生，“国大”原有各项权利如“修宪”、确定“领

土变更”、对“总统、副总统”弹劾与罢免等，只

剩下为“立法院”背书的“复决”“议决”等，

而听取“总统国情报告”等权利则被完全转给

“立法院”，由“中华民国宪法”本文所确认的

最高权力机关“国民大会”被虚化，基本名存

实亡。

需指出的是，作为李登辉继任者的陈水扁，

在第一任期内即走上“法理台独”路线，2003

年 9 月更扬言 2006 年“催生台湾新宪法”。后来，

陈虽在两岸同胞坚定的反“独”立场面前不得

不放弃“台独新宪”，但还是启动了第七次“修

宪”。按第六次“修宪”所确定的规则，台“立

法院”在 2004 年 8 月提出“宪法修正案”，经

公告半年，于 2005 年 5 月选出“任务型国代”300

名，于同年 6 月复决通过修正“宪法增修条文”，

共计 12 条。此次“修宪”影响最大的是，移除

“国民大会”全部职务，包括“宪法修正案”“领

土变更案”等改由“公民复决”，“国民大会”

实质被废，“台独”分子长期鼓吹的“废国大”

变成现实；对台湾政局后续影响最大的则是，第

七届起“立委”席次减半，从 225 席减为 113

席，任期由 3 年改为 4 年，选制改为“并立制单

一选区两票制”，这也为蔡英文 8 年任期内利用

掌握“立法院”疯狂破坏两岸关系奠定了制度

基础。事实上，在蔡英文第二任期推动的第八次

“修宪”（主要内容为降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年

龄至 18 岁）虽最终未能通过“公民投票复决”，

但却通过“立法院”背书推动所谓“转型正义”，

在清算政治对手的同时打击岛内反“独”促统

力量，并通过所谓“国安五法”和“反渗透法”，

严重阻碍两岸交流。

总之，李登辉在十年之内以“宪政改革”

之名先后推动 6 次“修宪”，不但逐步掏空了“一

中宪法架构”，而且作为“中华民国宪法”指导

思想的“三民主义”和“五权架构”基本被否

定、作为“中华民国”最高权力机构“国民大

会”已经被虚化、最能代表“中华民国”的“中

央民代”与“总统”实现“台湾化”。这也是后

来民进党公开声称接受“中华民国国号”，接受

“中华民国宪政体制”，进而借“中华民国”之

壳推行“台独”分裂路线的法理前提。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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